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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

核心骨干团队专项奖励办法 

 

（经2022年4月22日召开的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） 

 
为最大限度的激活经营团队的管理潜能，发挥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下

称“华工科技”或“公司”）核心骨干团队在高质量发展中的决定作用，结合核心

骨干团队出资1.5亿元并设置基金份额转让条件的背景，在尊重公司历年经理年薪考核

框架的基础上，贯彻增量利润的倒金字塔奖励原则，拟定华工科技核心骨干团队专

项奖励办法，具体如下： 

一、适用范围 

适用于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核心骨干团队的专项考核和奖励。 

二、考核原则 

1、精准激励原则：区分经营性净利润和股权投资收益，经营性净利润按事先约

定原则结合年度审计结果核准；股权投资收益作为专项，实现收益后单独奖励。 

2、超额奖励原则：超过经营性净利润目标值的部分才启动超额奖励机制。以2020

年经营性净利润（审计后）的值为起始值（若低于4.5亿则以4.5亿计），2021年目标

值是增长15%，2022年目标值是2021年目标值增长15%，2023年目标值是2022年目标值

增长15%。 

3、倒金字塔原则：区分经营性净利润的存量和增量，增长幅度越大的部分对应的

利润给予更高奖励比例。 

4、逐级考核原则：华工科技核心骨干团队的具体分配方案，由公司经营层自主

设计和监督执行。 

三、专项奖励的核算 

专项奖励包括两种情形，其一是经营性净利润的超额利润奖励，其二是股权投资

收益单项奖励。 

1、超额利润奖励的核算 

1） 开关指标 

如果当年度经营性净利润与上年目标值比较增长率不高于15%，则超额奖励为零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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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增长率高于15%，则超过15%的增量利润按照以下标准分级累进核算。 

经营性净利润=经审定年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-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

价值变动净损益(损失为加项)-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净收益-长期股权投

资处置取得的投资净收益-处置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取得的投资净收益 

上述净损益、净收益均指当期计入审定年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数

值。 

2） 核算公式和分级累进的奖励比例 

奖励总额=∑每台阶经营性净利润增长额×适用的奖励比例 

∑每台阶经营性净利润增长额=本年度经营性净利润-上年度目标值×115% 

台阶 经营性净利润增长率 奖励比例 

1 (15%-20%] 30% 

2 (20%-25%] 32.5% 

3 (25%-30%] 35% 

4 (30%-35%] 37.5% 

5 35%以上 40% 

2、股权投资收益单项奖励的核算 

1) 开关指标 

符合事先约定区分原则，并已经实现变现。在一个会计年度内处置交割完毕

且全额收取对价的项目合并计算一次。 

2) 核算方法 

按照事先约定区分原则确定股权投资收益的具体额度，按照变现后收益的

25%进行一次性奖励。 

奖励总额=【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或长期股权投资或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取得

的对价-处置交易税费(增值税、印花税、交易费用、项目人员专项奖励、专项中介

服务及咨询服务费用等直接相关税费)-长期股权投资持有期间已计入年度经营性

利润的损益-该原始投资成本(公司初始投资及追加投资时取得的对价)–该原始

投资成本×股权持有月份×处置当年公司贷款平均利率/12】×（1–处置当年公

司执行的企业所得税税率）×25% 

四、专项奖励的发放 

1、专项奖励的对象以参与对赌的核心骨干团队成员为主，具体分配以岗位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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际价值贡献、岗位稀缺度、潜力成长值等要素综合设计分配方案。 

2、按照公司《章程》的要求，需报董事会审批年度薪酬的管理人员，如参与

了专项奖励的分配，则将具体额度汇总至实际核发年份的年度薪酬中，一并报年

度董事会审批。 

3、按照公司《章程》的要求，不需报董事会审批年度薪酬的其他人员，如参

与了专项奖励的分配，均由公司经营层自主设计和监督执行。 

4、以上专项奖励均为税前所得，公司按照国家税法有关规定代扣代缴个人所

得税。 

5、以上专项奖励扣税核发后，被激励对象在取得相关奖励后的10个工作日内

将实得的奖励款归集至约定的共管账户中。 

6、如专项奖励未分配到奖励对象个人的，经公司经营层集体决议后，可以

先一次性分配划转至润君达共管账户，仅限于购买公司股票或投资固定收益类理

财产品，待对赌期结束后再进行具体的奖励分配。 

五、其他 

1、如后续管理中设计其他的单项奖励政策，在遵循不重复奖励的原则上单独设计，

另行规定。 

2、本办法经公司董事会、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，自2021年1月1日起，执行至2023

年12月31日止。 

 

 

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

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三日 


